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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公约谈判工作特设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 
2003 年 1 月 13 日至 24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3 
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草案，特别侧重于第 2 条（剩下的定义）、 
第 3 条、第 4 条、第 20 条、第 30 条、第 32-39 条和第 40-85 条 

 

政府的提案和建议 
 
智利：对第 2、40、40 之二、43、49-51、53、 
59、67 和 76 条之二的修正以及新条款的提案 
 
更正 
 
第 43 条：保护证人和被害人 
 
 对第 4款改为如下： 

 “4. 建议为防范（对公职人员的）报复而添加以下新的一款： 

   ‘(…) 缔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防止各机构和部门对配

合调查或举报上述方式腐败犯罪行为的本部门人员施加损害其地位或

人格的直接或间接报复或制裁，例如，无理调动工作或无故调离岗

位、职务或单位。’” 

 


